
法女子要求取得生母身份權，歐洲人權法庭駁回訴狀 
駐法國代表處文化組提供 

歐洲人權法庭二月十三日駁回法國女子巴斯卡‧歐蒂耶芙的訴

狀。現年三十七歲的巴斯卡‧歐蒂耶芙是出生母不詳的嬰兒，現在她

要求取得生母身份權。 
 
歐洲人權法庭認為，法國拒絕透露歐蒂耶芙的生母資料，符合尊

重他人私生活和家庭生活（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）之規定，此舉並未

違反人權。歐蒂耶芙的生母在生產時要求匿名，產後將她棄養，使他

成為出生母不詳嬰兒（enfant né sous X）。 
 
法庭認為：由於原生父母秘密的問題複雜且棘手，法國拒絕告知

生母身份並未違反其評估權責。判決書指出，在出生父母不詳案中母

親和嬰兒之間的利益難以妥協，一方面是嬰兒得知生母身份的權力，

以及嬰兒在成長過程中的權益，另方面則要顧及到生母是因有匿名保

障才願到合法醫療機構生產，不致對健康造成危險的權益。判決書也

強調，應該考量到第三者的利益，尤其是收養家庭、生父和原生家庭

的其他成員。在無共識情況下披露當事生母的秘密，將對其生母、收

養家庭、生父和原生手足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，也應該尊重這些人的

私生活和家庭生活。 
 
 
 
 
 
 
 


